北京市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
园林绿化工种竞赛实施方案
 
按照《关于开展北京市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活动的通知》（京人社职鉴发〔2016〕11号）要求，结合局（办）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组织机构及职责分工

在北京市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组委会领导下，成立北京市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园林绿化工种竞赛组委会，为全市林木种苗工、造林更新工、花卉园艺师竞赛活动的组织领导机构。组委会下设办公室（在局干部学校）、3个工种竞赛委员会、竞赛监督和宣传保障组（附件1）。办公室负责竞赛活动的总体策划、协调和整体推进工作；工种竞赛委员会负责各自工种竞赛活动的组织实施；宣传保障组负责竞赛工作相关信息收集、发布、报送及宣传报道工作；监督保障组负责对竞赛组织的全程监督，确保竞赛公开、公平、公正（附件2）。
二、实施步骤及工作内容
竞赛项目按初赛、复赛、决赛三个竞赛级别依次组织，层层选拔，层层推进，分级奖励。每个竞赛级别未达到竞赛举办人数下限（30人）的竞赛项目，将不举办相应级别的竞赛。
（一）初赛
各企事业（机关）单位的职工，各高等院校、职业院校的教师、学生，私营企业、个体从业人员，失业人员，农村劳动力，残疾人均可报名参加初赛。个体从业人员，失业人员，农村劳动力可按照参赛项目自行进行报名，其余人员由所在单位或院校统一组织进行报名（报名网址：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官网http://www.bjrbj.gov.cn/zyjd/jingsai/）。
初赛以各工种竞赛委员会指定机构为竞赛单位，成立初赛组委会，结合岗位培训、岗位练兵活动开展初赛工作。
（二）复赛
初赛中各竞赛项目总成绩排名前30%的人员可获得参加复赛的资格。
复赛以各工种竞赛委员会指定机构为竞赛单位，成立复赛组委会，组织开展复赛工作。
（三）决赛
复赛中各竞赛项目总成绩排名前30%的人员获得参加决赛的资格，由3个工种竞赛委员会分别成立决赛组委会，组织开展决赛工作。
三、竞赛标准和试题
初赛、复赛、决赛分别按照不低于国家职业标准四级、三级、二级的标准和北京市职业技能竞赛试题编制的有关要求准备试题并实施竞赛，具体由3工种竞赛委员会明确。
四、竞赛方式和成绩评定
各级竞赛均分为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两部分进行比赛，其中理论知识比赛成绩占总成绩的30%；技能操作比赛成绩占总成绩的70%。比赛名次按总成绩排名，无并列名次，如总成绩相同，按照技能操作成绩优异者排名优先原则执行。评定成绩一次有效，不予补考。
五、竞赛奖励
（一）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获得优异名次的选手，且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两部分竞赛成绩均合格者，由市大赛组委会核发相应工种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决赛各竞赛项目前五名的选手，核发国家一级职业资格证书；第六名至第十名选手，核发国家二级职业资格证书。
复赛各竞赛项目前五名的选手，核发国家二级职业资格证书；获得总成绩排名前30%的选手，核发国家三级职业资格证书。
初赛各竞赛项目前三名的选手，核发国家三级职业资格证书；获得总成绩排名前20%的选手，核发国家四级职业资格证书；获得总成绩排名前30%的选手，核发国家五级职业资格证书。
（二）获奖证书
决赛各竞赛项目前十名的获奖选手，由市大赛组委会统一颁发获奖证书。
（三）其他奖励
1.决赛各竞赛项目第一名的选手，授予“北京市技术能手”称号，颁发证书和奖牌；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首都劳动奖章”评选；优先推荐“北京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评选；其中女选手优先推荐“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评选；其中35岁及以下的选手优先推荐“北京市青年岗位能手”评选。
2.决赛各竞赛项目前五名的选手，直接纳入北京市技能人才储备库管理；可免费参加市人力社保部门举办的相应职业（工种）的技师研修班。
3.对获得“北京市技术能手”称号的选手，各企业可根据其日常表现和贡献，给予工资晋级奖励。
4.对获得决赛各竞赛项目第一名选手的指导教练，由市大赛组委会颁发传承奖。
5.对在决赛中成绩突出选手所在的局、总公司、企业集团、机关事业单位、院校，由市大赛组委会颁发优胜奖。
6.对在竞赛活动中宣传通讯报道及时、比赛组织工作严谨、组织人数和竞赛项目规模较大、参赛选手技能水平有明显提高的初赛、复赛、决赛组织单位，由市大赛组委会颁发优秀组织奖。
六、经费保障
大赛活动经费按照“谁组织，谁负责，谁保障”的原则解决，决赛及总结表彰由竞赛组委会统筹使用申请的财政经费保障，初赛、复赛由各组织单位自行解决。
七、工作安排
活动分为三个阶段，即筹备阶段、实施阶段和总结阶段。
（一）筹备阶段：2016年3月25日
建立健全各类组织，各工种委员会制定竞赛计划，进行工作筹划。
（二）实施阶段：2016年3月-10月
3月28日，局竞赛组委会通过门户网站发布公告、向各区园林绿化局下发通知等方式进一步深入动员。

参赛报名：从发布公告起至4月30日，各工种委员会分类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核。

实施竞赛：4月1日至10月31日，各工种委员会根据办公室统一协调组织完成赛务人员、裁判员、参赛人员的赛前培训及初赛、复赛和决赛。
（三）总结阶段：2016年11-12月
对获奖选手、指导教练、组织单位进行总结，各级竞赛组委会对本次活动进行数据统计和情况总结，做好后续宣传报道等工作。
八、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工种竞赛委员会、各区园林绿化局要高度重视竞赛工作，及时建立组织机构，迅速筹划开展工作，严格按要求和时限抓好各项工作落实。
（二）提高竞赛质量。各级要注重加强对赛务人员、裁判员和参赛人员的相应培训，提高竞赛质量。竞赛组委会将抓好竞赛全程的监管检查，确保竞赛公平、公正和公开。
（三）加强竞赛监管。各级竞赛组委会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本级竞赛工作的监管，杜绝泄露考题和暗箱操作行为，对违纪人员要严肃处理，失职渎职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确保竞赛安全。各级竞赛组委会要始终把竞赛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完善制度规程，建立安全预案，制定应急措施，做到无安全保证的活动不搞，有安全隐患的比赛不办。

九、联系方式
林木种苗工竞赛委员会：

联系人宋力、沙海峰，电话84236287  84236286。

造林更新工竞赛委员会：

联系人张启生、王蕾，电话84236805  84236334。

花卉园艺师（绿化工）竞赛委员会： 
联系人蔺艳、李美霞，电话84236436  84236740。
竞赛办公室：

    联系人柯岚、卢楠，电话84236085  84236082。  
竞赛专用
jnds2016yllh@bjyl.gov.cn

" 

邮箱：

jnds2016yllh@bjyl.gov.cn


市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组委会办公电话:6498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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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工种竞赛组委会人员名单

 
竞赛组委会
主任委员：
高士武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 

副主任委员：
贲权民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副巡视员

蔡宝军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副巡视员

委  员：

杨  博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人事处处长

袁士保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造林营林处处长

李金海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林场处（花卉产业处）处长

卢宝明  北京市林业种子苗木管理总站站长

王继兴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计财（审计）处处长

侯雅芹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工会主席

马金华   驻局监察处处长

胡  永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信息中心主任

吴志勇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宣传中心主任

佟永宏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干部学校校长

竞赛组委会办公室

主  任：

杨  博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人事处处长

副主任：

佟永宏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干部学校校长

成  员：

杨道鹏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人事处副调研员

张启生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造林营林处副处长

陈峻崎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林场处(花卉产业处)副处长

姜英淑  北京市林业种子苗木管理总站副站长

董印志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计财（审计）处主任科员

方  昊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宣传中心科长

霍  玥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信息中心副主任科员

陈彦玲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干部学校办公室主任

尤志宏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干部学校科长

柯  岚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干部学校副科长

卢  楠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干部学校技术工程师
造林更新工竞赛委员会

主  任：

袁士保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造林营林处处长

副主任：

张启生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造林营林处副处长

刘军朝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平原绿化处副处长

秦永胜  北京市林业工作总站副站长

宁月胜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治沙办副主任

委  员：

张继伟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造林营林处副调研员

高淑学  北京林业工程建设协会秘书长

简永辉  朝阳区园林绿化局林业科科长

杨爱武  海淀区园林绿化局造林营林科科长

王长安  丰台区园林绿化局林业科科长

李怀全  门头沟区园林绿化局造林营林科科长

赵晓宁  房山区园林绿化局造林营林科科长

赵海燕  通州区园林绿化局城乡绿化科科长

郭启志  顺义区园林绿化局园林管理科科长

尹连民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

孙华彬  昌平区园林绿化局造林营林科科长

任维芳  平谷区园林绿化局林业站站长

王春雷  怀柔区园林绿化局造林科科长

任显辉  密云区园林绿化局林业站站长

薛艳利  延庆区园林绿化局林业科科长

花卉园艺师竞赛委员会

主  任：     

李金海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花卉产业处处长 

副主任： 

     陈峻崎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林场处(花卉产业处)副处长
揭  俊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

     丛日晨  北京市园林科学院总工

     王春玲  北京花卉协会秘书长

赵五一  北京花卉协会原秘书长     

徐  佳  北京园林学会秘书长      

委  员：

      李美霞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林场处（花卉产业处）主任科员
      高  然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主任科员
弓清秀  北京市园林科学院园林科技培训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
蔺  艳  北京市园林科学院高级工程师

各区园林绿化局相关科室负责人
林木种苗工竞赛委员会

主  任：

卢宝明  北京市林业种子苗木管理总站站长

副主任：

姜英淑  北京市林业种子苗木管理总站副站长

委  员：

沙海峰  北京市林业种子苗木管理总站科长

孔俊杰  北京市林业种子苗木管理总站副科长

宋  力  北京市林业种子苗木管理总站主任科员

任慧朝  北京市林业种子苗木管理总站

秦艳臣  北京市延庆县种子苗木管理站副站长

马艳芳  北京市通州林业技术推广站站长

李春海  北京市顺义区林业站站长

李  静  北京市大兴区种子苗木管理站副站长

竞赛监督保障组

组  长：

    马金华  驻局监察处处长

组  员： 

   孙华胜  驻局监察处副处级纪检监察员

张启生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造林营林处副处长

董印志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计划财务(审计)处主任科员   

陈峻崎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林场处(花卉产业处)副处长
姜英淑  北京市林木种子苗木管理总站副站长

尤志宏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干部学校科长

竞赛信息宣传保障组

组  长：

吴志勇  北京市园林绿化宣传中心主任

组  员：

方  昊  北京市园林绿化宣传中心科长

霍  玥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信息中心副主任科员

卢  楠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干部学校技术工程师
宋  力  北京市林木种子苗木管理总站主任科员
李美霞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花卉产业处主任科员
高永龙  北京市林业勘察设计院团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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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工种竞赛各机构职责

一、竞赛组委会

全市园林绿化工种竞赛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全市园林绿化3个工种竞赛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工作；负责竞赛评比仲裁工作；抓好竞赛的宣传、推广及信息采集；组织召开总结表彰大会，实施表彰及竞赛奖励。

二、组委会办公室

全市园林绿化3个工种竞赛的日常办事机构，设在干校。负责制定园林绿化工种竞赛实施方案，建立竞赛组织领导机构，明确职责分工，协调各工种竞赛委员会、各保障组落实好市大赛组委会、局竞赛组委会各项指示要求。根据全市竞赛部署，掌握好各工种竞赛进度，督促各工种竞赛委员会按计划组织实施竞赛。督促各工种竞赛委员会收集好各类材料，及时报送和备案。统筹协调各工种赛务人员及裁判员参加市大赛组委会组织的培训。组织相关人员参加市大赛组委会颁奖总结活动，召开全市园林绿化工种竞赛总结会议。协调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落实好相关人员职业资格证书的发放，配合市大赛组委会做好后续宣传报道工作。适时安排竞赛组委会领导参加各级竞赛组委会开赛仪式，进行现场指导。
三、工种竞赛委员会

全市3个工种竞赛具体实施机构，分别由造林营林处、林场处（花卉产业处）、种苗站负责成立。负责制定本工种竞赛方案，按要求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和制度机制。明确参赛人员条件，对网上报名人员信息进行审核，依托审核通过报名单位（或报名个人）划分成立相应竞赛组委会，建立严谨、全面的竞赛晋级体系，明确晋级隶属体系，掌控竞赛项目的开展进度。指导初、复赛组委会确定赛务人员、裁判人员，并参加市大赛组委会办公室组织的培训。按要求建立或指导各级竞赛组委会准备竞赛试题，及时报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备案。指导初、复赛组委会把握季节特点及工种实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所有竞赛工作，按市大赛办公室要求收集好各类材料，及时报送和备案。组织实施全市本工种的决赛。配合宣传保障组做好宣传工作。
四、初、复赛组委会

由各工种竞赛委员会从报名单位中指定成立。主要负责初、复赛的具体组织实施。建立本级竞赛的组织机构，制定竞赛方案，明确工作分工，健全各种制度。按要求确定赛务人员及裁判员，并参加由市大赛组委会办公室统一组织的培训。准备试题和实操场地，按要求做好竞赛方案、参赛人员名册、试题报审，在本工种竞赛委员会的具体指导下开展竞赛，收集好各类材料，及时报送和备案。

五、宣传保障组
宣传中心主任吴志勇同志担任组长。主要职责：负责园林绿化工种竞赛活动宣传方案的制订与实施。着眼扩大竞赛影响、宣传竞赛工作、发布竞赛信息，制作北京市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园林绿化工种竞赛专题网页并运行。负责竞赛活动图片及音像资料的拍摄、录制收集和保存。加强与市大赛组委会宣传组的联系，建立畅通的信息收集与报送机制。筹划制作竞赛工作宣传片，备网页宣传及总结表彰大会使用。 
六、竞赛监督组
监察处处长马金华同志担任组长。组员为监察处副处级监察员孙华胜、计财（审计）处主任科员董印志等。负责对竞赛经费使用、竞赛组织的全程监督，确保资金安全，确保竞赛公开、公平、公正。
附件3：

赛务人员、裁判人员、
高级裁判人员相关要求
竞赛主办单位开展职业技能竞赛的前提条件：有与之相适应的赛务人员、裁判人员和高级裁判人员的配备。

各竞赛单位赛务人员、裁判人员和高级裁判人员的需求量，应在竞赛筹备阶段，及时报送竞赛组委会办公室，由组委会办公室统一进行竞赛政策及操作流程的培训。

一是各级竞赛主办单位配备的赛务人员，必须经过北京市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中心培训合格，并纳入竞赛数据库的专业赛务人员，各级竞赛组委会赛务人员不少于1名。

二是裁判人员数量应根据竞赛级别配备，每个裁判小组均由奇数组成，裁判人员的选用必须经过北京市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中心培训合格，备案注册并纳入竞赛数据库的裁判人员，初赛、复赛至少要有1名高级裁判，决赛裁判员均应为高级裁判员。对操作过程的任意一个环节，原则上应有3名或以上奇数裁判裁决，保证对任何一名参赛人员的同一技能环节的评判由同一组裁判人员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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